附件：
廉洁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合称“北汽集团”）秉承依法治企、合规经营的理念，持续规范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为，与合作单位携手，共同营造健康诚信、廉洁合规的运营环境，实现公正公平、互利共赢。我方与贵方（北汽集团的下属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北汽集团的合作伙伴，我们认可北汽集团的经营理念，做出如下承诺：
1、承诺人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北汽集团廉洁从业方面的各项制度规定，并促使承诺人的关联方同样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积极配合北汽集团共同打造廉洁从业经营环境。
2、承诺人承诺不会通过承诺人或关联方的雇佣人员或第三方对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实施任何违反廉洁从业要求的行为。主要包括：
（1）向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及其利害关系人行贿，提供或承诺给予“酬金”“回扣”“佣金”或其他各种形式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卡、消费卡/券、购物卡、充值卡、其他可供使用或消费的充值、储值卡及其他形态的有价礼券或证券等；
（2）邀请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及其利害关系人至会所、高尔夫球场等休闲娱乐场所进行招待，或其他对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等；
（3）免费或低价安排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及其利害关系人旅游、度假、健身等娱乐活动；
（4）向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及其利害关系人提供其他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给予长期借款、解决住房机会、迁移户口、车辆购置或使用、调动工作、职务提拔、借物办私事、安排出国留学、享受免费的服务等方面的利益，以及给予荣誉、名誉、称号、资格、地位、特权等；
（5）项目合作过程中，违规为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及其利害关系人个人或其控制的企业提供商务合作机会，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利益输送；
（6）以兼职等名义，违规向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及其利害关系人支付劳务费、咨询费、讲课费等报酬；
（7）对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及其利害关系人进行其他违规违纪违法的行为。
前述利害关系人是指与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具有亲属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利益或特定关系人，具体范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党内法规解释。
3、北汽集团一旦发现承诺人存在违反本承诺书第2条所列行为，有权立即终止与承诺人的任何谈判，或无条件解除与承诺人签订的任何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若因该等行为承诺人获得任何收益或给北汽集团造成损失，应将相应收益退还北汽集团或赔偿相应损失。
同时，承诺人应承担违反第2条所列行为的违约责任，向北汽集团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由北汽集团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以下三种计算方式之一确定：①承诺人因该等行为给北汽集团造成损失金额的5倍；②承诺人因“行贿送礼”“招待宴请”“利益输送”等违反本承诺行为经查实确定的违规违纪违法金额的10倍；③合同金额或投标金额的30%。
承诺人应当自北汽集团发现违反承诺行为之日或收到北汽集团相关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退还相关收益、赔偿损失以及支付违约金。
4、北汽集团有权将违反本承诺书的承诺人列入“黑名单”，禁止承诺人今后参与北汽集团系统内的任何项目。
5、对于承诺人涉嫌违反本承诺书，相关人员被纪律审查或监察调查的，北汽集团有权暂停相应合同付款，暂停合同付款期间，承诺人应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不再向北汽集团追究暂停付款相应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逾期利息等。
6、承诺人承诺积极配合并接受北汽集团对相关涉嫌违反本承诺以及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核查调查工作，包括谈话核实、提供项目财务账簿记录以及相关书证材料等。
7、承诺人承诺为与北汽集团建立合作关系而提供给北汽集团的任何信息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合法、有效。
8、承诺人发现北汽集团工作人员存在索贿等不廉洁行为，应及时向北汽集团纪检监察机构及法律合规部门反映。北汽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反映人信息予以保密，并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于包庇隐瞒上述不廉洁行为的承诺人，北汽集团有权对合作单位进行负面考核评价、减少合作机会等措施。
愿与北汽集团友好合作，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实现互惠互利，携手推动合作项目高质量顺利完成。
承诺人确认，本《廉洁承诺书》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承诺人完全认可并愿意遵守本《廉洁承诺书》中的全部内容。在承诺人与贵方签订任何合作协议后，将自动成为相关协议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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